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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
 

 

津理工校〔2018〕35号 

 

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天津理工大学 
家具管理细则》的通知 

  

各学院、机关处室、直属单位： 

    修订后的《天津理工大学家具管理细则》已经 2018年 11月

30 日第 17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 

  

2018 年 12 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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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理工大学家具管理细则 
 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学校家具管理，规范家具购置、使用、报

废等管理行为,合理控制资产规模，不断提高资产管理水平，依

据《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天津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

设备家具购置费预算标准(试行)>的通知》(津财会〔2014〕66

号)和《天津理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称家具是指学校教学、科研和行政办公所

用的床、台桌、椅凳、沙发、柜、架、屏风等类型，包括木制、

钢木和钢制结构等材质的各种家具。 

第三条  学校实验室所用的实验台（柜）等纳入学校设备管

理，不列入本细则管理范畴。 

第四条  家具属于高等学校十六大类固定资产之一。学校家

具管理实行校、院（部、处）两级管理体制。国有资产及校园经

济管理处（简称“国资处”，下同）是全校家具的归口管理部门，

负责全校家具总账、调配手续办理和处置审批等管理工作。二级

单位须安排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家具的账目管理、使用维护、处

置申请等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 各单位购置的办公家具须按照《天津市市级行政事

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购置费预算标准(试行)》的相关规定进

行采购。 

第六条  家具购置必须依照学校《招标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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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津理工国资〔2017〕21号）进行集中采购，否则财务部门不予

报销。 

第七条  家具购置由申购单位自行验收，验收资料留档备

查。验收合格后办理固定资产入账手续。接受馈赠的家具由受赠

单位到国资处上账，赠送家具单价不详，可按照评估价格入账。 

第八条  各单位对所管理的家具类资产应建立健全购置、验

收、入账、保管、使用和维护等内部管理制度。对家具实物进行

定期清查，完善家具资产管理账表和相关资料，做到账卡、账实

相符，对清查盘点中发现的问题，应当查明原因，及时做出处理。 

第九条  各单位更换家具保管人员时，必须办理家具及账目

移交手续。因交接不清造成家具丢失的，由单位领导和原家具保

管人员负责。 

第十条  未经国资处批准，学校家具一律不得外租、外借。 

第十一条  由于责任心不强造成家具丢失；或人为损坏致使

家具失去使用价值的，须追究当事人责任并按《固定资产损坏、

丢失赔偿处理办法》有关规定进行赔偿。 

第十二条  校内调拨办公家具，应由各单位提出调拨申请，

国资处审核后对家具账目进行调整，接收单位办理家具登记手

续。 

第十三条  对超过规定年限且失去使用价值的家具，由使用

单位依据《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津理工国资〔2018〕4

号）申请报废处置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丢弃废旧家具，更

不得私自处理或变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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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本细则由国资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家具管理细则》

（津理工国资〔2005〕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《天津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购置费

预算标准(试行)》（详见国资处网站）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天津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10日印发 


